广西不动产登记“最多跑一次”网上服务平台

服务协议（村委会）
甲方：桂林市不动产登记和房产交易中心 

乙方：桂林市XX乡政府

丙方：桂林市XX村民委员会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关于深化推进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桂自然资发〔2024〕27号）文件精神，为进一步提升农村不动产登记便利化水平，推动登记服务向基层延伸，实现“就近办、多点办、少跑腿”，甲、乙、丙三方在平等、自愿、互信的基础上，经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丙方指定本村民委员会成员      ，身份证号：          ，现任职情况：     ，作为开通线上申请不动产登记权限的业务代办员（简称“代办员”）。代办员向广西不动产登记“最多跑一次”网上服务平台（https://bdc.dnr.gxzf.gov.cn/）申请注册账号。代办员协助本辖区村民办理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外网申请材料提交工作。
第二条  丙方将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特别法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申请书、代办员身份证等材料给甲方进行备案。如丙方提供的上述相关信息在协议有效期内发生变更的，应及时书面通知甲方并提供变更后的材料。由于丙方未能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特别法人原件进行核对，因丙方复印件真实性问题、不及时申请变更备案造成登记无效或引起其他法律纠纷，丙方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三条  丙方应履行必要的查验、问询义务，认真核对本辖区村民的身份及身份证明及相关申请的材料，代办员应指导村民填写申请表格，查验材料原件，根据要求留存、上传材料影像，应签名确认核对原件收复印件，问询结果亦应由问询人（代办员）、被问询人员签名确认。丙方按甲方的要求填写登记信息及上传登记业务的材料影像，丙方上传的影像材料应符合《桂林市不动产登记和房产交易中心档案扫描要求》（见附件）。若出现填写的登记信息、上传的影像材料与送回中心的纸质申请材料不一致的，以平台申报信息及影像材料为准，由此引发的法律后果由丙方承担。
第四条 丙方负责将本协议第一条中丙方代为受理的线上业务纸质档案整理好，以便甲方在登簿后发证前统一集中收取。未及时送回纸质档案，甲方有权暂停丙方业务。

第五条 因丙方审核不严、故意隐瞒事实等原因导致登记错误、被撤销或引发行政复议、诉讼的，丙方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若需撤销或注销已登记的权利，丙方应积极配合甲方完成相关手续。
第六条  丙方必须加强账号管理，做好保密工作。丙方因账号管理不当导致被无关人员滥用,导致甲方登记错误、信息泄露的，丙方应依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丙方的保密义务不因本协议中止、解除而免除。

第七条  乙方负责督促丙方按照本协议内容履行。
第八条  本协议经甲、乙、丙三方加盖公章或签字之日生效，有效期为壹年。本协议有效期届满，甲、乙、丙三方尚未及时续签合同，但丙方仍然通过网上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业务的，甲、乙、丙三方仍接受本协议约束。
第九条  本协议履行过程中，未尽事宜可以签订补充协议；如有争议甲乙丙三方应本着平等友好的原则协商解决，无法协商的，提交甲方所在地法院管辖。

第十条  本协议一式叁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附件：1.《桂林市不动产登记和房产交易中心档案扫描要求》

2.《开通线上申请不动产登记业务的备案流程及材料清单》（村委会）

3.《开通线上申请不动产登记业务申请书》（村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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